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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庆州保障性住房安居工程协调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 2021年1月27日

保障性安居工程协调工作领导小组

审核会议

2021年1月27日下午，迪庆州保障性住房安居工程领导小组会议在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二楼大会议室召开，州民政局、州总工会、州公安局、州发改委、州财政局、州住建局保障房管理中心以及市民政局、市公安局等成员单位出席了会议。会议对新报名申请公租房入住的59户保障对象提交的资料进行了审核，现将会议内容纪要如下：

会议认为，通过迪庆州保障性住房安居工程协调工作领导小组及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努力，出台了《迪庆州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试行）、《迪庆州城镇廉租住房分配和管理工作实施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按上级相关文件精神迪庆州本级公租房分配进行了“降标扩面”、“优抚对象”优先等措施，扩大了保障范围、降低了租金标准和准入门槛，解决了符合条件的保障对象和租户住房需求问题，为全州保障性住房稳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领导小组听取了住房保障管理中心的工作汇报后，针对租住公租房住户落户及赖租等问题请求公安部门给于关注和协调。

会议决定，通过对新报名入住的59户申请人资料进行了认真审核，一致同意通过，按迪庆州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及相应措施进行配租。

会议强调，为完善迪庆州保障性住房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截止2019年7月中旬，康珠家苑小区供暖、亮化及绿化设施已基本完成，基础配套设施进一步完善，环境得到较大提升，适宜居住，入住率明显提高，同时管理难度增大，需逐步完善制度，加强分配和管理，并要切实加大宣传力度，让社会广泛知晓，及时完成符合条件申请群体分配入住工作，使有住房需求的群体及时享受到这项惠民、利民的政策，减少国有资产闲置浪费，及时发现和解决存在的问题。

出席： 邓英       李娟        鲁文杰        尼牧嘎
      和佳娣      甘洪旗      韦志合        任建喜
      廖晓凤  
  迪庆州保障性住房安居工程

协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1月27日

